
附件四

審查小組決議

金額 調整後內容

被害人

保護協

會高雄

分會

1

法律訴訟與補

償服務

500,000

一、核准金額:500,000元

二、.核准項目：

1.代繕書狀費用:70,000元(5,000元*14件)

2.訴訟代理費用:270,000元(30,000元*9件)

3.費用補助:90,000元(30,000元*3件)

4.信託帳戶管理:52,500元(1,500元*35戶)

5.專案督導出席費:6,000元(2,000元*3次)

6.資料印製:7,000元   7.書籍:2,500元   8.雜支:2,000元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2月31日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31日前送交核銷單據

暨相關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

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辦理

單位
編號

工作項目

(名稱)

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高雄分會111年年度工作計畫



被害人

保護協

會高雄

分會

2

被害人保護業

務宣導(含保

護週宣導)

234,321

一、核准金額:234,321元。

二、.核准項目：

1.分會自辦宣導業務:128,000元

(1)講師費:16,000元(2,000元*8H)   (2)宣導品:90,000元(45,000元*2案)   (3)

春節文宣賀卡:8,000元(8,000元*1案)   (4)郵資:12,000元

(5)雜支:2,000元

2.配合參與法務部表揚推展犯罪被害人保護工作有功人士及團體大會:49,821元

(1)遊覽車:30,000元  (2)午晚餐:10,320元(80元*43人*3餐)  (3)旅平險:3,010

元(70元*43人)  (4)活動費用:4,491元   (5)雜支:2,000元

3.配合法務部被害人保護週宣導:56,500元

(1)宣導品:45,000元(海報、簡介等)   (2)餐盒:4,000元(80元*50)

(3)郵資:5,500元    (4)雜支:2,000元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1月30日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13日前送交核銷單據

暨相關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

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

被害人

保護協

會高雄

分會

3

急難救助與家

庭關懷計畫

446,457

一、核准金額:446,457元

二、.核准項目：

1.分會常年例行業務:403,457元

(1)緊急資助:150,000元(6,000元*25人次)

(2)慰問金(品):180,000元(慰問金5,000元x20戶)+(慰問品1000元x80戶)

(3)職訓補助:10,000元(1人)

(4)督導講師費:60,000元(2,000元*30時)

(5)郵資:2,000元   (6)雜支:1,457元

2.生活成長及關懷活動:43,000元

(1)餐點:12,500元(50元*250人)   (2)邀請卡:1,500元(30元*50張)

(3)慰問品/伴手禮:25,000元(500元*50份)

(4)郵資:2,000元   (5)雜支:2,000元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1月30日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13日前送交核銷單據

暨相關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

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

被害人

保護協

會高雄

分會

4

身心照顧及輔

導服務

470,814

一、核准金額:470,814元

二、.核准項目：

1.分會常年例行業務:418,814元

(1)醫療費用補助:90,000元(30,000元*3人)

(2)重傷扶助金:60,000元(5,000元*12人次)

(3)專業服務費:37,500元(1,500元*25人次)

(4)個別諮商與輔導:179,200元(1,600元*112次)

(5)家族會談:19,200元(2,400元*8次)

(6)督導講師費:20,000元(2,000元*10h)

(7)紀錄審查費:8,000元(800元*10件)

(8)諮商輔導教材:3,000元   (9)雜支:1,914元

2.團體輔導活動:50,800元

(1)講師費:24,000元(2,000元*12h)   (2)助理講師費:12,000元(1,000元*12h)

(3)活動費與教材:9,000元(300元*30人)   (4)保險費:2,000元(1,000元*2場)

(5)茶水費:3,000元(30元*100人次)    (6)雜支:2,000元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採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1月30日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13日前送交核銷單據

暨相關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

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

被害人

保護協

會高雄

分會

5

委員會與志工

管理運用計劃

250,000

一、核准金額:250,000元

二、.核准項目：

1.分會常年例行業務:234,200元

(1)志工值勤交通膳雜費:166,400(200元*16班*52週)

(2)講師費:36,000元(2,000元*18h)    (3)便當:8,000元(80元*100人)

(4)研習手冊:8,000元(80元*100人)    (5)資料印製:6,000元(2,000元*3批)

(6)意外險:7,800元(600元*13人)      (7)雜支:2,000元

2.委員暨專業團隊會議:15,800元

(1)聘書與感謝狀製作:3,000元   (2)彩色布條:2,000元(1條)

(3)餐點:6,800元(80元*85人)    (4)資料印製:2,000元(1批)

(5)雜支:2,000元

三、本案經費不得相互勻支，並實報實銷。

四、本申請案補助至111年12月31日止，並至遲於111年12月31日前送交核銷單據

暨相關資料。

五、本次會議決議之相關補助金額，需視立法院預算審議結果而定，本署得視實

際情形酌減或停止補助。

被害人

保護協

會高雄

分會

6

緩起訴專案管

理計畫

0

依110年8月16號簽呈，申請取消110年補助。


